附件1：

北京市通州区支持美丽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发挥通州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和北京高质量发展重要一翼的独特优势，着力培育以医疗美容为代表的美丽健康新业态，打造产学研用一体、高端要素集聚、国际特色鲜明的医疗美容产业创新示范区，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和城市副中心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新活力，特制定本措施。

第一条支持美丽健康关键技术突破。鼓励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聚焦美丽健康产业发展的瓶颈与前沿趋势，运用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新型细胞培养、生物催化、皮肤科学与生物工程学等前沿关键技术，开展核心技术研发与联合攻关，重点支持底层技术突破、原料创新开发、产品与方案创新等方向。对经评审认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强、成长性高、附加值大的优质项目，最高给予300万元支持。

第二条支持美丽健康创新产品研发。支持美丽健康产业相关创新主体围绕医疗美容产品与医疗器械开展研发及成果转化。重点支持方向包括基于新技术、新原料、新剂型的创新型医疗美容产品研发；用于个人及家庭场景的智能消费医疗器械；用于专业医疗场景的高端治疗与手术设备的研发。

对首次被纳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注册类化妆品新原料，给予每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备案类新原料给予不超过100万元扶持，每个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累计扶持不超过500万元；支持美丽健康领域创新药、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参照《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给予资金支持。

第三条支持美丽健康专业化平台建设。鼓励和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在符合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与产业规划的前提下，建设和发展美丽健康领域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概念验证与中试服务平台、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专业孵化器与加速器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对纳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医美与医疗器械领域的重大创新平台、公共技术平台、专业服务平台，按项目建设实际投入的最高30%给予支持，最高1000万元。积极培育美丽健康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支持各类主体申报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给予配套资金支持。

第四条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美丽健康产业。鼓励企业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化妆品新原料研发、智能配方设计、个性化检测、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开展创新应用。支持培育一批数字化服务标杆企业，依托城市副中心数字经济生态，推动美丽健康产业全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造“AI+美丽健康”创新应用示范项目。对经认定的标杆企业及示范项目，根据实际投入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资金支持。

第五条支持产业融合发展。鼓励美丽健康产业与文化旅游、时尚创意、商务会展、数字科技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重点支持医疗美容与国际旅游、康养产业深度结合，举办国际医美论坛和展会，打造医美旅游消费目的地。

第六条支持美丽健康机构集聚。鼓励美丽健康领域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商业机构及医疗机构等全产业链各类主体集聚发展，建立专项对接与服务机制，提供配套支持，并协助争取国家及市级产业政策与专项资金支持。

第七条支持美丽健康产业生态构建。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基地，鼓励美丽健康领域人才积极申报“运河英才”计划；落实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用地政策，保障美丽健康产业研发、生产、办公等空间需求；支持建设美丽健康产业创业孵化载体，对新增的获国家级发改部门、科技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平台，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引导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机构、产业基金投资我区优质美丽健康项目；支持举办有影响力的美丽健康产业赛事、展会、论坛等活动，构建美丽健康产业生态。

第八条支持制度创新与开放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副中心作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政策叠加优势，建立市区联动机制，支持美丽健康企业在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研发合作等领域开展制度创新与先行先试。推动在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投融资、国际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实施更具竞争力的开放举措，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